附件1：
株洲市分布式光伏可开放容量相关计算原则

可开放容量定义

1.可开放容量由县（市）区可开放容量及设备可开放容量组成。

2.县（市）区可开放容量指的是本县（市）区可开发的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县（市）区可开放容量与本县（市）区发用电结构、负荷水平、县（市）区内常规电源及集中式新能源发电情况、新能源利用率等因素相关。设备可开放容量指的是单个设备(线路及变压器)可接入的最大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设备可开放容量与设备容量相关。

3.县（市）区可开放容量决定项目是否具备开发条件，设备可开放容量决定项目是否能在本设备上接入系统。

可开放容量计算原则

1.依据《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承载力评估导则》（DL/T 2041-2019）相关要求进行计算。
2.县（市）区可开放容量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向220千伏电网反送电为限。

3.低电压等级设备可开放容量服从高电压等级设备可开放容量。计算设备对应容量时应当剔除其供电范围内已接入的其他类型电源装机容量。

4.110(35、10)千伏电压等级公共线路、公共变压器供电范围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开放容量(含增量配电市场、用户产权范围内接入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不得超过本设备对应容量的80%。
可开放容量应用原则

县（市）区可开放容量根据计算得出的结果进行评估等级划分，评估等级由低到高可分为绿色、黄色、红色区域。绿色区域为县（市）区可开放容量大于等于2万千瓦的区域；黄色区域为县（市）区可开放容量小于2万千瓦且大于0的区域；红色区域为县（市）区可开放容量小于等于0的区域，红色区域的县（市）区应暂停受理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申请。

2.设备可开放容量不按红、黄、绿等级进行划分，某电压等级设备可开放容量不足时应暂停受理分布式光伏项目直接接入此设备或接入由此设备供电的下级供电设备。

3.按照“上级约束下级”的原则，县（市）区及设备可开放容量均满足接入条件时，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方可接入系统。

4.可开放容量按季度定期更新，期间容量裕度情况以实时或当日到电网企业报装或咨询为准。



